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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政务云智能运维能力技术的服务商，包括智

能运维平台开发方、运维服务实施方及相关技术支撑单位。标准明

确政务云智能运维的门户管理、运维场景层、服务管理层、服务支

撑层、数据资源层、数据接入层及一体化管理的技术要求，适用于

政务云各类基础设施（服务器、存储、网络等）及业务应用（政务

服务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的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工作。

2.工作简况

----------------------------------------------------------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原则：本标准遵循“技术先进、实用导向、安全合规”原

则，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编制。结合政务云运维数字化转型需求，聚焦智

能运维技术的可落地性与可扩展性，既融入AI故障预测、自动化运

维等先进技术理念，又符合政务数据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确保标准

的科学性与实操性。

标准核心技术内容如下：

本标准围绕政务云智能运维构建完整技术能力体系，核心包含

七大技术模块，各模块能力要求明确、层级衔接紧密：

1. 门户管理：作为智能运维的统一入口，需具备统一门户管理

（支持个性化界面配置、多终端适配）、统一用户管理（用户信息

同步更新、角色分级定义）、统一鉴权管理（基于RBAC模型的细粒

度权限控制、操作权限实时校验）及单点登录（支持与政务云统一

身份认证平台对接）能力。

2. 运维场景层：聚焦实际运维需求，提供全链路可视化展示

（支持基础设施拓扑自动绘制、应用调用链路动态追踪）、智能监

控与告警（多维度指标实时采集、异常阈值动态调整、告警信息分

级推送）、故障全流程处理（故障自动定位、工单智能派发、处理

过程溯源）及智能化分析（基于机器学习的性能瓶颈预测、运维数

据趋势研判）能力。

3. 服务管理层：规范运维服务流程，包含需求管理（运维需求

在线提报、优先级排序）、事件管理（事件分类登记、响应时限管

控）、问题管理（重复事件根因分析、解决方案沉淀）、变更管理



（变更方案评审、风险评估、回滚机制）、人员管理（运维团队职

责划分、工作绩效统计）、审计管理（操作行为全程记录、合规性

校验）及知识库管理（故障案例、操作手册实时更新与智能检索）

能力。

4. 服务支撑层：为运维工作提供核心技术支撑，涵盖可观测性

管理（指标管理支持多维度聚合计算、日志管理实现结构化解析与

实时检索、链路管理精准定位调用异常节点、拨测管理模拟用户访

问验证服务可用性）及智能化运维（巡检自动化支持自定义巡检策

略与无人值守、脚本批量执行实现跨节点统一操作、文件快速分发

保障数据传输效率与安全性）能力。

5. 数据资源层：构建运维数据中枢，包含CMDB（配置项全生命

周期管理、关联关系自动维护）、资产管理（硬件资产台账实时更

新、资产状态监控）、服务管理（服务目录梳理、SLA指标定义与监

控）、配置管理（配置变更记录、版本控制）及拓扑管理（拓扑自

动发现与更新、故障影响范围分析）能力，实现运维数据的集中化、

规范化管理。

6. 数据接入层：保障运维数据高效流转，具备数据采集（支持

Agent、API、日志文件等多方式采集，兼容主流基础设施与应用系

统）、数据传输（采用加密传输协议，支持断点续传与流量控制）、

数据预处理（数据清洗、去重、格式转换，提升数据质量）及数据

存储（支持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存储，满足高并发读写需求）能

力。

7. 一体化管理：支撑政务云规模化运维，实现多级统一管理

（省、市、县多级运维数据互联互通，分级授权管理）、全域资源

管理（整合政务云内服务器、网络、存储等各类资源，实现资源负

载均衡与动态调度）及跨平台协同（支持与政务服务平台、安全管

理平台等系统对接，形成运维闭环）能力。

一体化管理：多级统一管理、全域资源管理等。

3.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经过和依据；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在本文件的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和技术问题。



6.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

该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7.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

及的新、旧版本的有关章条(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废止/代替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8.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特

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9.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

10.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标准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推广措施聚焦智能运维

技术落地与产业协同：一是科研机构牵头构建标准验证体系，开展

智能运维平台成熟度评估，组织技术培训与产业交流活动，建立人

才培养机制，支撑地方政务云运维政策制定；二是服务商需依据标

准优化产品架构，强化AI算法与政务场景的适配性，建立标准化服

务流程，提升运维服务质量；三是政务云使用单位将本标准作为智

能运维系统选型与验收的依据，推动运维模式从“被动响应”向

“主动预测”转型。标准实施后，将规范政务云智能运维市场秩序，

加速运维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务云服务稳定性与安全性。

11.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

说明产品研发程度、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本文件未涉及。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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